泉州台商投资区关于促进酒店业

发展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扩大我区酒店总体规模，推动酒店快速聚集，有力推动我区酒店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措施：

一、政策措施

（一）对新建酒店投入运营后，房间数50-99间的一次性奖励100万元；房间数100-149间的，一次性奖励150万元；房间数150（含）间以上的，一次性奖励200万元。相关奖励金于酒店纳统后给予兑现。  

（二）扶持住宿业企业“下转上”，对新入库的住宿业企业于下一年度给予一次性补助10万元。

（三）鼓励已纳统的酒店进行改扩建。对改扩建投入运营后酒店新增房间数在50（含）间以上的，给予每个房间1万元补助，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二、其他事项

（一）独立供地的酒店项目按照《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促进泉州市中心市区高端酒店业集聚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泉政办〔2023〕25号）执行，不再重复享受本政策。

（二）申报单位需产权明晰，规划、用地等手续完备，取得公安部门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后享受此政策措施。

（三）申报单位或法人代表当年度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无涉黑涉恶行为、无失信行为。

（四）对申报单位（个人）在申请政策资金过程中，有弄虚作假骗取、套取政策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政策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有权依法依规取消其享受政策资金资格，追回骗取、套取的政策资金。

（五）同一年度同一企业同一项目符合全区各扶持政策的多项扶持政策奖励条款或性质相似条款的，取最高奖项（标准）给予奖励，不重复享受。

（六）本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止，由区科技经济发展局承担本政策措施具体解释工作。
